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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督察发现，宜春市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
题整改不到位，工作不严不实。2016 年 7 月督察组
交办的宜春市远大化工异味扰民问题，至今未彻底
解决，而且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内又在新建居民住宅；
瓷土企业扬尘污染问题督察整改不力，现场抽查 4
家企业，均未达到整改要求；陈坊养猪场污染河流问
题也未有效整改，氧化塘防渗措施仍不到位，环境隐
患突出；周恒养殖场粪污直排问题整改流于形式，仍
然存在偷排污水问题。

宜春市“表面整改”问题突出。经媒体曝光并经
现场检查发现，纳入整改方案的宜丰工业园 7 家铅
酸蓄电池企业废水零排放要求均未落实到位；江西
长新电源长期利用雨水渠超标外排含铅废水，2018
年 1 月以来甚至在厂区违法填埋含铅污泥约 200 吨，
影响十分恶劣。整改方案明确，全市预拌混凝土企
业应在 2016 年底前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宜春市
于 2018 年 2 月上报完成整改任务，但 2018 年 5 月督

察 发 现 ，全 市 62 家 混 凝 土 搅 拌 站 仅 有 15 家 完 成
整改。

专项督察还发现，宜春市经济开发区和袁州工
业园区管委会对跨界河道污染问题推诿扯皮，大量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流经两个园区的雷
河水质恶化为劣Ⅴ类；樟树市垃圾填埋场老场无防
渗措施，未按规范封场，仅简易覆土了之；万载县垃
圾 填 埋 场 雨 污 不 分 ，垃 圾 大 面 积 裸 露 ，环 境 风 险
突出。

约谈会上，石柱县委、县政府和玉林、宜春两市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均作了表态发言，表示坚决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诚恳接受约谈，正视问题、提高
站位，举一反三、完善机制，确保整改责任压实到位，整
改措施落实到位，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到位。

生态环境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华东、华南、西
南督察局负责同志，重庆、广西、江西等省（市、区）环
保厅（局）负责同志等参加了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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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吕望舒6月4日北京报道 生态环境部今日集中约谈重庆市石柱、广西壮族自治区玉
林和江西省宜春3市（县）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求认真对待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严禁表
面整改，敷衍应对，得过且过；严格自然保护区管理，绝不允许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谋求一时一
地增长。

约谈指出，近期生态环境部专项督察发现，石柱、玉林、宜春3市（县）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不力、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突出。

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不力，敷衍应对

石柱县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一级支
流水磨溪两岸两公里范围内，主要保护湿地生态系
统和以荷叶铁线蕨为代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具有
重要的生态价值。石柱县 2009 年制订工业园区建
设意见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违规侵占该自然保护区
土地 5045 亩，占保护区总面积 20.9%。2011 年 6 月
启动工业园区场地平整，2014 年 5 月基本完成基础
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不仅大幅改变保护区原有
地形、地貌，严重破坏地表植被，明显损害自然生态
系统；而且基本成为烂尾工程，得不偿失，给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负担。

2016 年 11 月中央环保督察、“绿盾 2017”专项行
动明确要求对侵占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问题严肃
查处，认真整改，依法问责。但石柱县委和政府推进
不力，敷衍应对，不是下力气推动自然保护区违规项
目清理退出，而是采取对自然保护区“瘦身”的办法
应对整改、得过且过，甚至到 2018 年 3 月仍在设法调
减自然保护区范围。督察还发现，位于该自然保护
区内的庆豫新型建材仍在违规施工；除违规建设工
业园区外，保护区内还有 8 个违建项目，其中 3 个位
于核心区，1 个位于缓冲区。已开展的问责工作存
在避重就轻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玉林市对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重视不够，态
度消极。为给博白县云飞嶂风电场项目和人工经济
林建设让路，在对那林自然保护区确界时，擅自将大
面积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调出保护范围，拟使该自
然保护区面积削减 87.7%。甚至在广西自治区有关
部门要求重新修改确界方案的情况下，仍于 2018 年
3 月再次提出确界方案，拟削减 86%的保护区面积，
消极应对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性质恶劣。

2016 年 11 月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后，玉林市没有
认真组织整改，2017 年需完成的南流江污染治理项
目均未完成。2018 年一季度，南流江干流玉林市境
内水质全线下降至劣Ⅴ类，其中横塘断面氨氮、总磷
浓度较 2016 年同期分别上升 141%和 83%。未按整

改要求划定重点支流畜禽禁养区，也未制定支流污
染治理方案，监测的南流江 49 条支流有 30 条水质为
劣Ⅴ类。2017 年底前区域内应建成投运 47 个乡镇
污水处理厂，有 13 个未建成投运，已投运的普遍运
行不正常。7 个工业园区有 5 个未按要求建设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严重滞后。

专项督察还发现，玉林市对银亿科技矿冶公司
露天堆存 220 万吨含镍废物污染问题，整改工作严
重滞后；北流日用陶瓷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基本
无处理效果，部分企业生产废水通过厂外沟渠直排
圭江支流或农田；2017 年以来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持
续下降，甚至于 2017 年 12 月还违规使用自动喷淋系
统干扰有关空气质量国控站点正常工作。

石柱县
本报记者杜宣逸6月4日北京报道 273 个

督查组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第一轮督查（简称“水源地专
项督查”）。

截至 6 月 2 日晚，各督查组已对 212 个地级
市报送的 1586 个水源地 4481 个问题清单开展了
现场核查，并通过 12369 电话、微信举报以及卫
星遥感监测结果提供的线索，新发现 20 个问题，
其中工业企业问题 11 个、生活面源污染问题 5
个、旅游餐饮问题 1 个、码头问题 1 个、农业面源
污染问题 1个、排污口问题 1个（详见汇总表）。

20 个问题中，黑龙江省 5 个问题（涉及哈尔
滨市），湖南省 4 个问题（涉及怀化市洪江区和中
方县、郴州市安仁县），安徽省两个问题（涉及安
庆市宿松县），北京市 1 个问题（涉及海淀区），吉
林省 1 个问题（涉及辽源市），浙江省 1 个问题（涉
及宁波市余姚市），江西省 1 个问题（涉及赣州市
南康区），湖北省 1 个问题（涉及咸宁市崇阳县），
广东省 1 个问题（涉及深圳市），四川省 1 个问题

（涉及甘孜州乡城县），贵州省 1 个问题（涉及铜
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云南省 1 个问题（涉及保
山市昌宁县）。

水源地专项督查曝光第六批环境违法问题

新发现20个问题黑龙江湖南占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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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名称

西泉眼饮用水水源地

西泉眼饮用水水源地

西泉眼饮用水水源地

西泉眼饮用水水源地

西泉眼饮用水水源地

洪江区巫水河饮用水水源地

中方县舞水饮用水水源地

茶安水库

大源水库

第一自来水厂取水口水源地

第一自来水厂取水口水源地

京密引水渠水源地

八一水库

四明湖水库水源地

南康区自来水厂取水口（章
惠渠）水源地

青山水库

铁岗石岩水库

冷龙沟饮用水集中水源地

车坝河水源地

河西水库

问题具体情况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哈尔滨锅炉厂平山分厂和
森工总局平山旅游区项目。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哈尔滨市阿城区西泉眼渔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平山旺家寨山庄和孟家村
饲料站。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一处人工养殖（佟立君）环
形鱼池。

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存在平山镇、北川村、三
余村、双河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未集中收集和
处置。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方源新型墙材厂。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铸造厂、塑料制品加工厂、
塑料颗粒厂。

一级保护区内有在建 4层公租房。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大源农家餐馆、刘准生木材
加工厂。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 1 户甲鱼养殖场、1 家沙石
转运堆场。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 1 家食品废油收购经营部，
并且进行猪肉加工，废水直接外排。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慕马堂马术俱乐部。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一家养殖场，现存栏猪约
500头，年出栏量约 1000 头。

二级保护区内建山自然村未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污水直排。

一级保护区内取水口上游 300 米处有一混合排
污口。

二级保护区内有两个货运码头。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深圳市荣鑫家私有限公司、
金富胜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思佳特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鑫壮丽包装有限公
司、深圳市信满江精密注塑有限公司、深圳市
丰森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龙智塑料膜具有限
公司。

一级保护区取水口上方 300 米处正在施工建房
（民用），取水口旁 30米处有炸药库。

二级保护区内有 67户居民，废水散排。

二级保护区内街子村民小组生态湿地污水处
理设施（水生植物氧化塘）部分渗漏。

水源地专项行动督查问题汇总表

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作风纪律监督举报方式的公告

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树立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良好形象，确保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风清气正，结合实际，
制定纪律规定如下：

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
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不准发表与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决策部署不一致的言
论、文章等。

二、严守组织纪律，坚决服从领
导 ，严 格 执 行 请 示 报 告 和 请 销 假 制
度 。 在 督 察 工 作 中 ，必 须 听 从 组 织
安排，执行组织决定，严格执行组长
负 责 制 ，对 发 现 的 重 大 情 况 和 问 题
要 及 时 报 告 ，不 准 擅 自 处 置 和 对 外
发 表 个 人 主 张 。 督 察 进 驻 期 间 ，不
准擅自离开驻地、不准私自会客；不
准参加老乡、校友、战友等组织的各
种活动。

三、严守工作纪律，不准滥用督察
职权。在督察工作中，不干预被督察
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正常
工作，不准向被督察地区、单位提出与
督察工作无关的要求。不准隐瞒、歪
曲、捏造事实，不准违反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的处置规范和程序，不
准私自留存涉及督察工作秘密的资
料 。 督 察 进 驻 期 间 ，严 格 遵 守 回 避
制度。

四、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不准泄
露督察工作秘密，不准跑风漏气。
督察期间，严禁在非工作场合谈论
督察问题或交流督察内部情况；严
禁以任何形式向无关人员泄露任何
与督察有关的情况；未经批准严禁
对外发布督察情况或接受采访。督
察进驻结束后，所有督察工作人员
不准擅自对外泄露任何未经公开的
督察资料。

五、严格食宿标准，督察进驻期
间入住宾馆要严格按照中央国家机
关差旅住宿费标准安排房间，中途
离开要腾退不必要的房间，进驻结
束后要及时腾退全部房间。不准擅
自在驻地外食宿，不准以督察组名
义 在 驻 地 安 排 亲 友 及 其 他 人 员
食宿。

六、严格执行接待标准和规定，
要按当地接待标准安排工作用餐，
不接受宴请，不上高档菜肴，自助餐
也要节俭。督察组进驻开始和进驻
结束时，被督察地区主要负责同志
到督察驻地共同用餐的，宜以自助
餐形式。督察组工作人员不准接受
被督察对象宴请，不准饮酒，不外出
自费集体聚餐。督察进驻结束后，
应向地方缴纳伙食费。

七 、严 格 执 行 中 央 国 家 机 关
出 差 乘 坐 交 通 工 具 的 规 定 ，轻 车

简从。不准擅自借用和占有被督察
地区、单位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和
办 公 设 备 ，不 准 擅 自 驾 驶 工 作 用
车 。 督 察 进 驻 期 间 ，确 因 工 作 需 要
由 地 方 协 助 安 排 城 市 内 交 通 用 车
的，督察进驻结束后，应向地方缴纳
交通费。

八、不准利用督察工作便利谋取
私利，为请托人、亲属或所在单位在课
题或项目承揽、环评审批、环境监察执
法、企业经营活动、干部提拔和调整等
方面打招呼。严禁利用内部信息谋取
利益。

九、不准接受礼金、礼品、有价证
券和变相赠予的其他物品，不准接受
保健性体检活动，不准接受文艺、体育
等营业性活动门票，不准在被督察地
区、单位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
用。不准通过被督察地区、单位接待
家属或亲友旅游、度假。除工作需要
并经批准外，不准到名胜古迹、旅游风
景区参观。

十、不准漠视群众利益，对符合督
察受理范围的群众环境投诉举报均应
认真对待，及时转办督办，不准消极应
付、推诿扯皮。督察工作中，不准居高
临下、盛气凌人、口大气粗。督察工作
场合，不准随意着装。不准涉足影响
督察工作人员形象和声誉的不健康场
所和活动。

为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严明纪律，树立生态环境部督
查和巡查工作良好形象，确保工作
取得实效，结合实际，作出如下纪律
规定：

一 、严 守 政 治 纪 律 和 政 治 规
矩。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不准发表与党中央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不一致的
言论、文章等。督查和巡查期间，不
准参加老乡、校友、战友等组织的各
种活动。

二、不准违反组织纪律。坚决
服从生态环境部的统一指挥调度，
督查和巡查人员要服从组长工作安
排。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督
查和巡查中发现的重大情况和问题
及时报告，不得擅自处置和对外发
表个人主张。

三、不准违反工作纪律。不准
泄露督查和巡查工作秘密，不准跑
风漏气。不准在非工作场合谈论督
查和巡查问题线索或内部情况。不
准擅自对外传递与督查和巡查有关
的信息。不准擅自以微博、微信等
形式公开督查和巡查信息。不准擅
自接受媒体采访。

四、严肃工作作风。督查和巡

查期间，不准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口大气粗，不准涉足影响督查和巡
查工作人员形象和声誉的不健康场
所和活动，不准饮酒。

五、不准滥用职权、以权谋私。
不准包庇、纵容、袒护环境违法行
为，不准歪曲、夸大、捏造环境问题
及影响。不准向被督查和巡查地
区、单位提出与督查和巡查工作无
关的要求。不准在课题、项目承揽
等方面，为本人、亲友或所在单位打
招呼。

六、严格执行食宿交通标准。
严格执行中央国家机关差旅住宿以
及乘坐交通工具的规定，不准擅自
借用和占有被督查和巡查地区、单
位 的 交 通 工 具 、通 讯 工 具 和 办 公
设备。

七、不准违反廉洁纪律。不准
参与或接受被督查和巡查地区、单
位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不准
接 受 文 艺 、体 育 等 经 营 性 活 动 门
票。不准接受礼金、纪念品、烟酒
茶、土特产、有价证券等钱物。不准
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不
准到名胜古迹、风景区参观游览。

八、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其他各
类监管执法活动参照本规定执行。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试行） 生态环境部督查和巡查
工作纪律规定（试行）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不严不实、流于形式，有关企业环境违法严重，
影响恶劣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要求和中央纪委关
于持之以恒纠正“四风”的部署，切实加
强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以及
生态环境部组织的 7 个标志性重大战役
和 4 个专项行动，即蓝天保卫战、长江保
护修复攻坚战、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垃圾焚烧发电行业
达标排放专项行动、“绿盾 2018”自然保
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限制进口类固
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整治
专项行动、打击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
法转移和倾倒行为专项行动的监督，现
将《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纪 律 规 定（试
行）》、《生态环境部督查和巡查工作纪律
规定（试行）》予以公开。

如 发 现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成
员 、生 态 环 境 部 专 项 攻 坚 执 法行动的
工作人员，存在违反相关纪律规定情形
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方面的问
题，请向中央纪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组
和生态环境部直属机关纪委反映。

举报邮箱：jb@mep.gov.cn；举报通
信 地 址 ：北 京 市 西 直 门 内 南 小 街 115
号 中 央 纪 委 驻 生 态 环 境 部 纪 检 组 办
公室，邮编：100035。

为便于反馈信息，建议实名举报。
对举报人个人信息等，我们将严格保密。

特此公告。

中央纪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组
2018 年 5月 31日

玉林市 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对待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态度消极，措施
不力


